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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親論師 造論  洛德旺波尊者 释论  索達吉堪布 译讲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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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總表（總 3表） 

科判 頌詞 

此
論
分
四 

甲一（論名之義）分三 
乙一、譯名  梵語：阿毗達磨夠卡嘎熱嘎 

藏語：秋溫波奏戒策累俄雪巴 
漢意：對法藏頌 

乙二、解釋論名 
乙三、論名之必要 

甲二、译礼  頂禮文殊童子！ 

甲
三
（
論
義
）
分
二 

乙一（入造論
支分）分三 

丙一、禮讚與立誓 
何者盡毀一切暗，引眾脫離輪迴泥， 
頂禮如理說法佛，對法藏論此詳說。 

丙二、解說論名 
淨慧隨行為對法，為得彼之諸慧論， 
對法之義納此中，或此所依故為藏。 

丙三、此論以必要等四法成立佛說 
無辨諸法之智慧，無法息滅諸煩惱， 
以惑漂泊有海故，傳聞此論乃佛說。 

乙
二
（
真
實
論
義
）
分
二 

丙一、明確內容 
有漏無漏一切法，除道諦外有為法，
皆增一切有漏惑，是故稱之為有漏；
虛空二滅三無為，以及道諦為無漏。 

丙
二
（
詳
細
抉
擇
）
分
二 

丁一、廣說無為法 
其中虛空即無礙，擇滅離系各異體，
抉擇滅外非擇滅，永遠制止未生法。 

丁
二
（
廣
說
有
為
法
）
分
二 

戊一（總義）分三 
己一、八品之理 
己二、八品之聯繫 
己三、各品所說之內容 

戊
二
（
論
義
）
分
八 

第一 
 
分別 
界品 
分三 
 
 
（表 1） 
（2表） 

甲一、有為法                                   （表 1-1） 
甲二（別名）分二                                （表 1-1） 

甲
三
（
廣
說
蘊
界
處
）
分
三 

乙一（蘊界處

之自性）分五 

丙一（真實宣說蘊界處）分四  （表 1-1） 

丙二、蘊界處各自含義及必要性 （表 1-1） 

丙三、單獨安立受想蘊之理由  （表 1-1） 

丙四、蘊界處次第確定之理    （表 1-1） 

丙五、二處決定之理          （表 1-1） 

乙二（摄他法之理）分二                      （表 1-1） 

乙三（界之分

類）分八 

丙一、有見等五類             （表 1-1） 

丙二、有尋有伺等分類         （表 1-1） 

丙三、有緣等五類             （表 1-2） 

丙四、三生之分類             （表 1-2） 

丙五、具實法等五類           （表 1-2） 

丙六、見斷等分類             （表 1-2） 

丙七、見與非見之分類         （表 1-2） 

丙八、以二者了知（二識）等三類（表 1-2） 

第二  
 
分別根品  
分二  

 
（表 2） 
（3表） 

甲一（根之安立）

分六 

乙一（根之自性）分二       （表 2-1） 

乙二（此處所說根之本體）分二 （表 2-1） 

乙三（根之分類）分四       （表 2-1） 

乙四（根之得舍）分二       （表 2-1） 

乙五、沙門四果以幾根而得   （表 2-1） 

乙六（具根之理）分二       （表 2-1） 

甲二（有為
法產生之
理）分二 

乙一（真實宣說有為法產生之理）分二（表 2-2） 

乙二（旁述因果及緣）分二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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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總表（總 3表） 

此
論
分
四 

甲
三
（
論
義
）
分
二 

乙
二
（
真
實
論
義
）
分
二 

丙
二
（
詳
細
抉
擇
）
分
二 

丁
二
（
廣
說
有
為
法
）
分
二 

戊
二
（
論
義
）
分
八 

第
三 
 
分
別
世
間
品
 
分
二
 
（
表
3
）
（
4
表
） 

甲
一
（
生
者
眾
生
世
界
）
分
三 

乙一（分類）分二                               （表 3-1） 
乙二（法之特點）分四                           （表 3-1） 
乙
三
（
廣
說
自
性
）
分
三 

丙一（識入之理）分二                        （表 3-1） 

丙二
（識
住之
理）
分二 

丁一
（住于
何处心
之缘
起）分
三  

戊一、略說                    （表 3-1） 
戊二
（廣
說）
分三 

己一（分位緣起）分四   （表 3-1） 

己二（緣起之本體）分三  （表 3-2） 

己三、以比喻說明三支    （表 3-2） 

戊三、攝義                   （表 3-2） 
丁二（依何而住食之緣起）分三         （表 3-2） 

丙三、識去之理                             （表 3-2） 

甲二（生處
器世界）分
三 

乙一（次第
與量）分三 

丙一（宣說所依）分二       （表 3-2） 
丙二（宣說能依）分三       （表 3-2） 
丙三（别说众生之处）分二   （表 3-3） 

乙二（旁述眾生之量）分二                 （表 3-3） 
乙三（別說此二量）分二                   （表 3-4） 

第
四
 
分
別
業
品
  
分
二
  
（
表
4
）
（
5
表
） 

甲一、連接文                                       （表 4-1） 

甲
二
（
真
實
宣
說
業
）
分
二 

乙一
（業
之本
體）
分二 

丙一、略說                               （表 4-1） 

丙二
（廣
說）
分三 

丁一（業之自性）分二               （表 4-1） 
丁二（三業總法之差別）分二         （表 4-1） 

丁三
（無表
業之分
類）分
二 

戊一、略說                 （表 4-1） 

戊二
（廣
說）
分四 

己一（宣说戒）分二   （表 4-1） 
己二（具理）分三     （表 4-1） 
己三（得舍）分二     （表 4-2） 
己四、具戒之補特伽羅 （表 4-2） 

乙
二
（
經
中
所
說
名
稱
）
分
十
五 

丙一、以法相方式略說分類                   （表 4-3） 
丙二（以果之方式分類）分二                 （表 4-3） 
丙三、以因之方式分類                       （表 4-3） 
丙四（以因果二者之方式分類）分二           （表 4-3） 
丙五、以所依方式分類                       （表 4-3） 
丙六、以作用（者）之方式分類               （表 4-3） 

丙
七
（
宣
說 
善
行
與 
惡
行
）
分
三 

丁
一
（
業
道
之
安
立
）
分
二 

戊一、略說                          （表 4-3） 

戊
二
（
廣
說
）
分
七 

己一、是否具有表色無表色        （表 4-3） 
己二、業道各分三類               （表 4-3） 

己三（別說不
善業道）分三 

庚一、不善業道之作用 （表 4-3） 
庚二（各自之法相）分三（表 4-4） 
庚三、業道之詞義    （表 4-4） 

己四、斷善根與恢復方式           （表 4-4） 
己五、思與幾業道俱生             （表 4-4） 
己六、何界何趣中有幾業道        （表 4-4） 
己七、業道之果                  （表 4-4） 

丁二、單說邪命之原因                    （表 4-4） 
丁三、何業具何果                        （表 4-4） 

丙八、以理非理生（合理與非理）業之分類     （表 4-4） 
丙九、引業與滿業之分類                     （表 4-4） 
丙十、宣說三障                             （表 4-4） 
丙十一、宣說五無間罪                        （表 4-4） 
丙十二、宣說近（五）無間罪        （第 5页）（表 4-5） 
丙十三、宣說三福業之事                     （表 4-5） 
丙十四、宣說三隨分                         （表 4-5） 

丙十五、宣說如理而入之業                   （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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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3：總表（總 3表） 

此
論
分
四 

甲
三
（
論
義
）
分
二 

乙
二
（
真
實
論
義
）
分
二 

丙
二
（
詳
細
抉
擇
）
分
二 

丁
二
（
廣
說
有
為
法
）
分
二 

戊
二
（
論
義
）
分
八 

第五 
 
分別隨眠品  
分四 
  
（表 5） 
（3表） 

甲一、連接文                               （表 5-1） 

甲二（真實隨眠）
分七 

乙一（隨眠之分類）分二   （表 5-1） 
乙二（形象之差别）分五   （表 5-1） 
乙三、心具隨眠之理      （表 5-2） 
乙四、生起煩惱之理      （表 5-2） 
乙五（宣說異名）分二     （表 5-2） 
乙六（與何法相應）分二   （表 5-2） 
乙七、宣說五障           （表 5-2） 

甲三（断随眠之方
式）分二  

乙一、見斷之斷法（第 12 頁）（表 5-3） 
乙二、修斷之斷法        （表 5-3） 

甲四（断除之果）分五                       （表 5-3） 

第
六 
 
分
別
（
聖
）
道 
（
與
補
特
伽
羅
）
品
  
分
四 
  
（
表
6
） 
（
3
表
） 

甲一（所緣境聖諦）分五                            （表 6-1） 

甲二
（現證
真諦之
次第）
分二 

乙一、略說                                （表 6-1） 

乙二
（廣
說） 
分三 

丙一、智慧之自性                    （表 6-1） 
丙二、堪為法器之特法                （表 6-1） 

丙三（真實趨入修
法）分二 

丁一（修寂止）分二 （表 6-1） 
丁二（修勝觀）分三 （表 6-1） 

甲
三
（
現
證
真
諦
之
補
特
伽
羅
）
分
二 

乙
一
（
宣
說
分
攝
）
分
二 

丙一（離貪者）分二 
丁一、向       （表 6-2） 
丁二、果       （表 6-2） 

丙
二
（
漸
次
者
）
分
二 

丁一、相                                （表 6-2） 

丁
二
（
具
相
之
補
特
伽
羅
）
分
四 

戊一、預流                          （表 6-2） 
戊二（一來）分二                    （表 6-2） 
戊三（不来）分二                    （表 6-2） 

戊
四
（
阿
羅
漢
）
分
二 

己一、向                        （表 6-2） 

己
二
（
果
）
分
七 

庚一、真實宣說果             （表 6-2） 

庚二（旁
述斷除所
斷之理）
分三 

辛一、以何道斷何地之所斷 
（表 6-2） 

辛二、以何地斷何地之所斷 
（表 6-2） 

辛三、世間道之所緣 （表 6-2） 
庚三、智之生理               （表 6-2） 
庚四、沙門之攝義             （表 6-2） 
庚五、梵輪                   （表 6-2） 
庚六、沙門果（之）得法       （表 6-2） 

庚七（阿羅
漢之分類）
分四 

辛一、真實分類   （表 6-3） 

辛二、法之差別   （表 6-3） 

辛三、退失之分類 （表 6-3） 

辛四、別說轉根之理 （表6-3） 
乙二、結尾                                     （表 6-3） 

甲四（宣說現證之道）分三                           （表 6-3） 

第七  
 
分別智品 分五  
 
（表 7）（2表） 

甲一、智之基                   （表 7-1） 
甲二（智之自性）分五          （表 7-1） 
甲三、具智之理                （表 7-1） 
甲四（得智之理）分三          （表 7-1） 
甲五（智所攝之功德）分二      （表 7-2） 

第八 分別定品 分二 
（表 8）（2表） 

甲一（真實定）分四            （表 8-1） 
甲二（定所攝之功德）分五      （表 8-2） 

甲四（末義）分三 （表 9） 

乙一、佛法住世期              （表 9） 

乙二、非為臆造且謙虛          （表 9） 

乙三、教誡後代不放逸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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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第一 分別界品 分三（總 2表） 
科判 頌詞 

第
一
分
別
界
品
分
三 

甲一、有為法 所有一切有為法，亦分色等之五蘊。 

甲二（別名）分二 
乙一、有為法之別名 彼等亦稱時言依，以及出離與有基。 

乙二、有漏法之別名 
如是有漏法亦稱，近取之蘊及有諍， 
痛苦及集與世間，見處以及三有也。 

甲
三
（
廣
說
蘊
界
處
）
分
三 

乙
一
（
蘊
界
處
之
自
性
）
分
五 

丙
一
（
真
實
宣
說
蘊
界
處
）
分
四 

丁
一
（
色
蘊
之
理
）
分
二 

戊一
（真
實宣
說色
蘊）
分二 

己一、略說 所謂之色即五根，五境以及無表色。 

己二（廣
說）分三 

庚一、以法相之方
式宣說五根 

彼等均是識所依，眼等諸根清淨色。 

庚二、以事相之方
式宣說五境 

色有二種或二十，所謂之聲有八種， 
味有六種香分四，所觸分為十一種。 

庚三、宣說無表色 

散亂以及無心時，善不善法及隨流，
一切大種作為因，彼即稱為無表色。 
大種地水火與風，成立執持等作用，
特性硬溼暖動搖。世間界之名言中，
顯色形色稱為地，水火與風亦復然。 

戊二、根境與界處之關聯 承許五根與五境，唯是十處與十界。 

丁二、中間三蘊之理 
受蘊即為親感覺，想乃執相之自性。
行四蘊外有為法，彼三以及無表色，
加上一切無為法，即是所謂法處界。 

丁三、識蘊之理 
識蘊分別而認知，意處亦屬識蘊中，
亦承許彼為七界，因有六識以及意，
六種識聚已滅盡，無間之識即是意。 

丁四、遣除實法之疑慮 

為立第六識所依，承許界有十八種，
一蘊一界與一處，可以包括一切法。
即以自之本體攝，不具其他實法故。 
眼等根雖有二數，然類行境與心識，
皆相同故為一界，為顯端嚴而生二。 

丙二、蘊界處各自含義及必要性 
積聚生門種類義，即是一切蘊處界。 
為斷三痴依三根，三意樂說蘊處界。 

丙三、單獨安立受想蘊之理由 
成為爭論之根源，輪迴之因次第因，
是故一切心所中，受想單獨立為蘊。
蘊中不攝無為法，義不相應故未說。 

丙四、蘊界處次第確定之理 
次第隨粗諸煩惱，器等義界如是立。
取現境故先五根，取大所生故四根，
他中最遠速執故，或依位臵之次第。 

丙五、二處決定之理 
為分別境與主要，故唯眼境稱色處， 
為攝眾多殊勝法，故唯意境名為法。 

乙二（摄他法之理）分二  

丙一、攝法蘊之理 

能仁佛陀所宣說，所有八萬諸法蘊，
無論詞句或名稱，均可攝於色行中。
有者稱謂一論量，盡說蘊等每一句， 
身語意行之對治，相應宣說諸法蘊。 

丙二、其他依此類推 

如是此外如所應，所有一切蘊界處，
詳察細究自法相，應當攝於前述中。
孔隙稱為虛空界，傳說即是明與暗。
所謂有漏之識者，即是識界生所依。 

乙三（界之
分類）分八 

丙一、有見等五類 

有見即是唯一色，有對乃為十色界，無記之法有八種，
除色聲外餘三種。欲界具有十八界，色界之中十四界， 
香味以及鼻舌識，此四種界未所屬。無色界中則具有，
意法以及意識界。彼三有漏與無漏，其餘諸界為有漏。 

丙二、有尋有伺等
分類 

尉伺二者均有者，即是五種識界也。最後三界有三種，
其餘諸界無尉伺。五種根識無計度，以及隨念分別念， 
計度外散意智慧，隨念一切意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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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第一 分別界品 分三（總 2表） 

第
一
分
別
界
品
分
三 

甲
三
（
廣
說
蘊
界
處
）
分
三 

乙三（界
之分類）
分八 

丙三、有緣等五類 

有緣即是七心界，以及法界之一半，九無執受八與聲，
其餘九界有二種。所觸大種大所造，剩餘九種色法界，
大種所造無表色，十種色界即積聚。能斷以及所斷者，
即是外之四種界，如是所焚與能稱，能燒所稱說不同。 

丙四、三生之分類 
異熟生與長養生，即是內在之五根，聲者非為異熟生，
等流生及異熟生，即是八種無礙法，其餘則有三種生。 

丙五、具實法等五類 
具有實法唯一界，最後三界剎那性，眼與眼識界各自，
一同之中亦獲得。內在十二除色等，所謂法界為有依， 
餘者相應亦有依，不做與做自之事。 

丙六、見斷等分類 
十色五識修所斷，最後三界具三種， 
非煩惱性非見斷，乃色非六非為生。 

丙七、見與非見之分類 

眼與法界一部分，即說是見有八種，
五識相應所生慧，無計度故非為見。
眼見諸色為有依，依彼之識非為見，
傳說中間阻隔色，並非能見之緣故。
雙目均見諸色境，現見尤為明顯故。
許眼意根與耳根，不接觸境餘三觸，
鼻舌身根此三者，同等執著於對境。
意識根依為過去，五根識依為俱生。
成為根依變化故，所依乃為眼等根，
乃為不同之因故，依靠彼等說彼識。
身體不具下地眼，下眼不見上地色，
眼識亦見諸色境，身為識色之所依。 
耳等諸根亦復然，三根均取自地境，
身識取下與自地，意識則是不一定。 

丙八、以二者了知（二識）等三類 
根意二識取外五，諸無為法為常法， 
法界一半與所說，十二內界均為根。 

 
（插表）表 4-5：第四 分別業品 分二（總 5 表） （上接 第 16 頁） 

第
四
分
別
業
品
分
二 

甲
二
（
真
實
宣
說
業
）
分
二 

乙
二
（
經
中
所
說
名
稱
）
分
十
五 

丙十二、
宣說近
（五）無
間罪 

染汙母亦無學尼，殺定菩薩有學聖，奪僧合食毀佛塔，此等即近無間罪。 
於得無來羅漢忍，成為極重之障礙。從修妙相之業起，即名住定之菩薩， 
投生善趣貴族家，根足轉男憶宿世，不退彼即贍洲男，觀現量佛思所生， 
餘百劫中方能引，每一妙相百福生。寶髻燃燈毗屍佛，三阿僧祇劫末出， 
最初乃大釋迦佛。以大悲心施一切，以此圓滿布施度，具貪雖然斷肢體， 
亦不心亂忍戒度，贊星勝佛精進度，無間等持靜慮度，爾時之心智慧度。 

丙十三、
宣說三福
業之事 

三福稱為福德業，彼事如同業道也。何者能捨名為施，以欲供養饒益心， 
身語之業及等起，彼果具足大受用，為自他利為二利，非為二利佈施四。 
彼之殊勝為施主，施物以及福田勝。施主殊勝具信等，以恭敬等作佈施， 
是故後受大尊重，應時無有違緣得。色等圓滿之施物，由彼美貌具名聲， 
成為歡喜極柔嫩，隨時接觸安樂身。田殊勝由趣痛苦，利益功德之差別， 
解脫施脫或菩薩，其中佈施第八勝。雖非聖者然而於，父母病人說法者， 
最後有者之菩薩，供養功德無有量。由結行田基加行，思與意樂之大小， 
業亦變為輕與重。故意圓滿無悔心，無有對治具從屬，異熟作已積集業。 
供佛塔因所生福，雖無接受如慈等，因中生果無謬故，惡田亦有悅意果。 
斷破戒惡佛制罪，二色戒具四淨德，破戒因過未出現，依彼對治與寂滅。 
入定之善即為修，能薰染心之緣故。為得善趣戒重要，為離煩惱修重要。 
感數劫住善趣故，四種梵天之福德。法施非為染汙性，如實開示契經等。 

丙十四、宣說三隨分 隨福德分隨解脫，隨抉擇分三種善。 

丙十五、宣說如理而入之業 

如理三業具等起，次第乃為書字印，
計算詩歌與數目。有覆下劣與具罪，
此等染汙法異名，無漏善業為善妙，
有為善法當敬依，解脫乃為最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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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第二 分別根品 分二（總 3表） 

科判 頌詞 

第

二

分

別

根

品

分

二 

甲

一

（

根

之

安

立

）

分

六 

乙一（根之自性）分二 

丙一、根之功用 

傳說五根四功用，餘四各具二功用，

五根八根彼一切，分具染淨之功用。

緣自境與緣一切，起功用故立六根，

身體具有男女根，由此立為男女性。

同類存在具染汙，以及清淨功用故，

承許命根與受根，以及信等為五根。 

於獲愈上涅槃等，起到功用之緣故，

立為未知當知根，已知根與具知根。 

丙二、根之定數 

心之所依彼差別，留存以及增煩惱，

資糧清淨盡彼數，如是諸根亦復然。

或漂輪迴之所依，生存受用十四根， 

如是滅盡諸輪迴，諸根即是餘八種。 

乙二（此處所說根之本體）

分二 

丙一、宣說五受根 

身非樂受即苦根，快樂感受即樂根，

三禪之心為樂根，餘者即是意樂根，

心非快樂意苦根，舍受中間無二故。 

丙二、宣說最後三根 見修無學道九根，即是無漏之三根。 

乙三（根之分類）分四 

丙一、觀待助緣之分類 
最後三根為無垢，七有色根與命根， 

及苦受根即有漏，其餘九根有二種。 

丙二、觀待因果之分類 

命根唯一是異熟，十二異熟非異熟，

除最後八意苦根，唯一意苦具異熟，

意餘受及信根等，十根具不具異熟。 

丙三、觀待本體之分類 

善法八根意苦根，即有善與不善二，

意餘四受具三種，其餘唯是無記法。

除無垢根屬欲界，男根女根苦根外， 

屬於色界有色根，樂根亦除屬無色。 

丙四、觀待所斷之分類 
意三受根具三種，見修所斷意苦根， 

九根修斷信五根，非為所斷然三非。 

乙四（根之得舍）分二 

丙一、得根之理 
欲界初得二異熟，化生並非是如此， 

彼得六根或七八，色界六根無色一。 

丙二、舍根之理 

無色界中死亡時，命意舍根同時滅，

色界之中八根滅，欲界十根或九八，

次第而死四根滅，善心中亡加五根。 

乙五、沙門四果以幾根而得 
始終二果以九得，中二依七或八九， 

因會故說有者以，十一根得阿羅漢。 

乙六（具根之理）分二 

丙一、必具 

具舍受命及意根，其中之一必具三，

具身樂根必具四，具眼等根必具五，

具意樂根亦具五，具苦受根必具七，

具女根等必具八，已具知必具十一，

具有未知當知根，必定具足十三根。 

丙二、會具 

無善之中具最少，具身受命意八根，

無色凡夫亦如是，舍受命意諸善根。

具最多根十九根，不攝一切無漏根， 

兩性具貪之聖者，不攝一性二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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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第二 分別根品 分二（總 3表） 

第
二
分
別
根
品
分
二 

甲
二
（
有
為
法
產
生
之
理
）
分
二 

乙
一
（
真
實
宣
說
有
為
法
產
生
之
理
）
分
二 

丙一、色法產生之理 
欲界無根無聲塵，八種微塵一起生， 
具有身根九物質，具有他根十物質。 

丙
二
（
非
色
法
產
生
之
理
）
分
二 

丁一、略說 心與心所定一起，有為法相或得繩。 

丁
二
（
廣
說
）
分
二 

戊

一
（
相
應
法
產
生
之

理
）
分
四 

己一
（類
別決
定之

分
類）
分二 

庚一、略說 五種心所之地法，彼等各不相同故。 

庚二
（廣

述） 
分五  

辛一、遍大地法 
受想思欲以及觸，智慧憶念與作意， 
勝解以及三摩地，此等隨逐一切心。 

辛二、大善地法 
信不放逸與輕安，舍心知慚及有愧， 

二種根本與無害，精進恆時隨善生。 

辛三、大煩惱地法 痴逸不信怠沉掉，恆隨煩惱性而生。 

辛四、不善地法 不善地法有兩種，即是無慚與無愧。 

辛五、小煩惱地法 怒恨諂嫉惱覆吝，誑驕害即小煩惱。 

己二、不定之相
應 

隨逐欲界之善心，具有尉思伺察故，共有二十二心所，
有者加上後悔心。不善無雜二十生，具見亦有二十種，
四煩惱與嗔怒等，後悔其一二十一。有覆無記具十八，
無覆則許有十二，睡眠不違一切故，任何之法皆加彼。
後悔睡眠諸不善，第一靜慮中無有，殊勝正禪尉亦無，
二禪以上伺亦無。 

己三、似相同之
差別 

無慚即是不恭敬，無愧則是不畏罪。喜為信心敬知慚，
此二欲色界中有，尉為粗大伺細微，我慢勝他之貢高， 
驕傲即是於自法，生貪之心至極點。 

己四、似不同之一體 
心意與識實一體，心與心所及有依， 
有緣有形與相應，相應亦有五種也。 

戊
二
（
不
相
應
行
產
生
之
理
）
分
三 

己一、略說 
一切不相應行者，得繩非得與同類， 
無想二定命法相，名稱之聚等亦攝。 

己
二
（
廣
說
）
分
七 

庚一
（得繩
非得）
分二 

辛一、真實宣說得繩
非得 

得有新得與具得，得繩以及非獲得， 
均為自相續所攝，二種滅法亦復然。 

辛二
（宣
說彼
之特
法）分
二 

壬一、得繩
之特法 

法有三時得三種，善等得繩為善等， 
攝彼得繩屬彼界，不屬三界有四法。 
有學無學非三種，所斷非斷許二種， 
無記得繩一起生，不攝神通與幻變， 
有覆色法亦如是，欲界色前無有生。 

壬二、非得
之特法 

非得無覆無記法，過去未來均三種， 
非得攝於欲界等，無垢非得亦復然， 
聖道非得許凡夫，得彼移地將退失。 

庚二、同類 所謂同類不相應，即指眾生皆相同。 
庚三、無想 無想天滅心心所，彼之異熟廣果天。 

庚四
（二
定）
分三 

辛一、無想定 
如是所謂無想定，欲依四禪而出離， 
故善順次生受業，非為聖者同時得。 

辛二、滅盡定 

所謂滅定亦復然，現法樂住轉有頂，
彼善二種生受業，以及不定之受業。
聖者依靠勤作得，佛以菩提而獲得，
非如初者所承許，因以卅四剎那得。 

辛三、此二共同之所依 此二依欲色界身，滅定最初為人中。 
庚五、命 所謂命不相應行，即壽溫識之所依。 

庚六、法相 
所有法相不相應，即是生衰住與滅，
彼等具生之生等，彼生八法與一法，
無有因緣聚合時，依生非能生所生。 

庚七、能說 
名聚等不相應者，名稱語言文字聚， 
屬欲色界眾生攝，乃等流生無記法。 

己三、攝義 
同類亦爾亦異熟，三界所攝得繩二。 
一切法相亦如是，二定非得等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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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第二 分別根品 分二（總 3表） 

第
二
分
別
根
品
分
二 

甲
二
（
有
為
法
產
生
之
理
）
分
二 

乙
二
（
旁
述
因
果
及
緣
）
分
二 

丙
一
（
宣
說
因
果
）
分
三 

丁
一
（
宣
說
因
）
分
三 

戊一、略說 
能作因與俱有因，同類因及相應因， 
遍行因與異熟因，承許因有此六種。 

戊
二
（
廣

說
）
分
六 

己一、能作因 除己之外能作因。 

己二
（俱有
因）分
二 

庚一、法相 俱有因即互為果。 

庚二（事
相）分二 

辛一、總說 如大種及心隨轉，與心法相及事相。 

辛二、別說心
之隨轉 

心所以及二律儀，心與彼等之法相， 
此等即是心隨轉，時間果等與善等。 

己三、同類因 
同類因即因果同，自類地攝前已生，
九地之道相互間，平等殊勝同類因。
加行生慧唯二者，聞所生慧修慧等。 

己四、相應因 相應因即心心所，一切所依相應生。 

己五、遍行因 所謂遍行煩惱生，自地所攝遍行前。 

己六、異熟因 異熟因即唯不善，以及一切有漏善。 

戊三、攝義 遍行同類因二時，其餘三因具三時。 

丁二
（宣
說果）
分二 

戊一、略說 果攝有為及離系，無為法則無因果。 

戊二（廣說）
分二 

己一、果是何因之果 
異熟果因為最後，增上果因為第一， 
等流同類遍行因，士用果因餘二者。 

己二、宣說各自之法
相 

異熟無覆無記法，有記所生眾生攝，
等流果與自因同，離系果為心滅盡。
依何因力所生果，士夫作用而產生， 
非為前生有為法，唯一有為增上果。 

丁三（宣說二者共同
之法）分二 

戊一、執果與生果

時 

五因現在執自果，俱有相應二生果， 

同類遍行今過去，異熟過去方生果。 

戊二、由幾因生果 
煩惱性與異熟生，餘法初聖者次第，
除異熟因遍行因，同類因外餘三因，
即是心與心所法，相應因外餘亦爾。 

丙
二
（
宣
說
緣
）
分
四 

丁一、略說與各緣之法相 
經中說緣有四種。其中因緣為五因；
一切心與心所法，除最後剎等無間；
所緣緣為一切法；能作因稱增上緣。 

丁二、何緣對三時何果起作用 
俱有相應此二因，於正滅法起作用， 
三因生法起作用，此外二緣則相反。 

丁三、任何法由幾緣產生 

四緣生諸心心所，以三緣生二種定，
他法則由二緣生，非自在等次第故。
作大種因有二種，為大種造之五因，
大種所造三互因，作諸大種之一因。 

丁

四
（
廣
說
等
無
間

緣
）
分
三 

戊一
（分
析十
二
心）
分二  

己一、真實宣說十二心 
欲界善與不善心，有覆以及無覆心， 
色界以及無色界，除不善外二無漏。 

己二、對應緣
與具緣 

欲界善心生九心，彼唯由八心中生，不善心由十心生，
彼中產生四種心。有覆無記心亦爾，無覆五心生七心。
色界善心生十一，彼由九心無間生，有覆由八心中生，
彼心產生六種心，無覆無記三心生，彼中產生六種心。 
無色無覆亦同彼，善心產生九種心，彼由六心中產生，
有覆七心生七心。有學之心四心生，彼中產生五種心， 
無學五心中產生，彼中產生四種心。 

戊二、分析二十心 
十二心亦分二十，生於三界分二心，
俱生加行之善心，許異熟生威儀心，
工巧化心四無記，色界之中除工巧。 

戊三、觀察十二心中何者新得 
三界煩惱性之心，六心六心二心得， 
轉色界善三心得，有學四心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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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第三 分別世間品 分二（總 4表） 
科判 頌詞 

第
三
分
別
世
間
品
分
二 

甲
一
（
生
者
眾
生
世
界
）
分
三 

乙一（分類）分二  
丙一、三界之分類 

地獄餓鬼與旁生，人類以及六慾天，
即是欲界分二十，由地獄洲之差別。
此上住所十七處，即為色界於其中， 
初三靜慮各三處，第四靜慮有八處。
無色界則無住所，由轉生而分四種，
彼處同分與命根，即心相續之所依。 

丙二、五趣之分類 
彼中地獄等五趣，經中宣說各名稱， 
非煩惱性非有記，所謂眾生非中有。 

乙二（法
之特點）
分四 

丙一、七識處 
身不同與識不同，身不同與識一致，
相反以及身識同，無色界中初三處，
此等即是七識處，餘者非有彼能毀。 

丙二、有情九處 
有頂無想天眾生，經說有情之九處。 
因於不欲之中住，是故其餘非稱處。 

丙三、四識處 四處有漏之四蘊，自地獨識未說處。 
丙四、觀察七識處與四識處所攝之義 如若歸納有四類。 

乙
三
（
廣
說
自
性
）
分
三 

丙
一
（
識
入
之
理
）
分
二 

丁一、所入之處 
有情具卵等四生，人與旁生具四種，
一切地獄與天界，中有唯有一化生，

 

丁
二
（
入
者
中
有
）
分
五 

戊一、本體 死有中有間蘊生，未至應至之境故。 

戊二（能立）（依據） 
分二 

己一、理證 
中有並非是後世，如谷相續同法故。
影像本體不成立，及不同故非比喻，
若一無有二共存，非相續因二法生。 

己二、教證 佛親說故有尉香，說五眾生經亦成。 

戊三、身相 
此一引業相同故，如當本有之身形， 
本有即是死有前，居生有之剎那後。 

戊四、法之差別 
同類具天眼者見，具有業之神變力， 
諸根具足具無礙，不可退轉即尉香。 

戊五、入生之理 

生起顛倒之心故，欲行淫往所去境，
溼生化生欲香處，地獄中陰頭朝下。
一者明知而入胎，他者亦有知住胎， 
亦有知生餘均迷，卵生亦有恆不知。
了知入胎前三種，輪王緣覺與佛陀，
福或智慧或福慧，廣大之故次第知。 

丙
二
（
識
住
之
理
）
分
二 

丁
一
（
住
於
何
處
心
之
緣
起
）
分
三 

戊一、略說 

無我僅是蘊而已，煩惱與業作因緣，
轉世中陰之相續，猶如燈火而入胎。
如同牽引漸持續，轉生後以業煩惱， 
再次前往他世間，是故有輪無初始。 

戊
二
（
廣
說
）
分
三 

己
一
（
分
位
緣
起
）
分
四 

庚一（自
性）分三  

辛一、分類 
此即緣起十二支，分為三份前與後， 
各自均有二緣起，中間八種壽圓具。 

辛二、各自法相 

煩惱現時為無明，宿業諸識名為行，
識即結生之諸蘊，名色顯露六處前，
六處三者聚前蘊，觸能知苦樂等前， 
淫愛之前乃為受，愛即行淫之貪者，
取為得財而奔波，有為能生後世果，
結生之蘊即是生，至受之間為老死。 
傳說此乃位緣起，主要之故稱支分。 

辛三、彼等之定數 為能遣除前後際，以及中間之愚痴。 

庚二、觀察歸攝 
煩惱有三業有二，七事如是亦為果。 
前際後際略因果，由中因果可推斷。 

庚三、定數之理由 
煩惱中生煩惱業，從彼業中產生事， 
事中生事與煩惱，此乃有支之規律。 

庚四、起生之差別 此許緣起即是因，緣生承許為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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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第三 分別世間品 分二（總 4表） 

第
三
分
別
世
間
品
分
二 

甲
一
（
生
者
眾
生
世
界
）
分
三 

乙
三
（
廣
說
自
性
）
分
三 

丙
二
（
識
住
之
理
）
分
二 

丁
一
（
住
於
何
處
心
之
緣
起
）
分
三 

戊
二
（
廣
說
）
分
三 

己二（緣起之
本體）分三 

庚一、宣說無明 
智慧違品之他法，無明如妄非親等。
言說彼為結等故，惡慧則非是見故，
與彼正見相應故，宣說染汙智慧故。 

庚二、宣說名與觸 

名即非為色法蘊。觸六聚合而產生，
前五乃為有礙觸，第六僅能謂名稱。
觸分明與無明他，無垢煩惱其餘者， 
害心隨貪相應觸，感受安樂等三種。 

庚三、細述受 

從中所生之六受，前五身受餘心受。
近心之因中而生，總共則有十八種。
欲界緣自具十八，緣色界境有十二， 
無色三種初二禪，十二種受緣欲界，
緣自八受無色界，則有二受餘二禪，
六受則是緣欲界，緣自地則有四種， 
緣無色界唯一種，無色未至定四受，
緣色上界僅一種，正行一受自對境，
十八種受均有漏。其餘已說當說故。 

己三、以比喻說明三支 
於許煩惱如種子，如龍根樹與糠秕， 
業如具皮果藥花，事如成熟之飲食。 

戊三、攝義 
四有之中生有惑，自地根本諸煩惱， 
其餘三有具三種，無色界則無中有。 

丁二（依何而住
食之緣起）分三 

戊一、食之自性 
有情依食而存住，段食慾界三處性。
彼並非為色之處，不利自根解脫故，
觸食思食與識食，均為有漏三界有。 

戊二、旁述中有之異名 意成求生及尉香，中有以及現成名。 

戊三、彼等之必要 
前二食為利此世，增長所依及能依， 
為引他世與形成，次第而說此四食。 

丙三、識去之理 

斷絕善根與結合，離貪退失死生心，
唯一承許為意識，死與生心依等舍，
一緣無心皆無有，涅槃為二無記法。 
惡趣天人阿羅漢，次第而死則於足，
臍與心間識滅盡，氣息分解依水等。
聖者造無間罪者，必定趨入正邪道。 

甲
二
（
生
處
器
世
界
）
分
三 

乙
一
（
次
第
與
量
）
分
三 

丙一（宣說所依）
分二  

丁一、宣說風輪 器世最下風輪厚，十六洛叉廣無數。 

丁二、宣說水輪與金輪 
水深一百十二萬，爾後深度八十萬，
剩餘凝結成金輪，水輪金輪之直徑，
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五十週三倍。 

丙
二
（
宣
說
能
依
）
分
三 

丁一、宣說山 

須彌山與持雙山，持軸山與擔木山，
善見山與馬耳山，象鼻山與持邊山。
爾後乃是一切洲，彼等之外鐵圍山，
七山為金彼為鐵，須彌四寶之自性。
八萬由旬沒水中，如是上方亦八萬，
八山高度半半減，彼等厚度亦等高。 

丁二、宣說海 
彼等七間為七海，初者八萬由旬寬，彼為內海邊三倍，
餘海半半而遞減。剩餘水即外大海，三十二萬由旬寬。 

丁三
（宣
說洲）
分三 

戊一、宣說主洲 

南贍部洲之三邊，二千由旬馬車形，一邊乃三由旬半，
東勝身洲如半圓，三邊與此均相同，一邊三百五由旬。 
西牛貨洲為圓形，周長七千五由旬，彼之中央二千五，
北俱洲八四邊等。 

戊二、宣說小洲 
彼等之間八小洲，身洲勝身聲不美， 
聲不美對拂妙拂，勝道行洲及行洲。 

戊三、宣說贍部洲之特法 
此向北越九黑山，即是所謂之雪山， 
複次香醉山之內，有水寬度五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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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第三 分別世間品 分二（總 4表） 

第
三
分
別
世
間
品
分
二 

甲
二
（
生
處
器
世
界
）
分
三 

乙
一
（
次
第
與
量
）
分
三 

丙
三
（
別
說
眾
生
之
處
）
分
二 

丁
一
（
真
實
宣
說
眾
生
之
處
）
分
二 

戊一（恶趣）分二  
己一、熱地獄 

此下二萬由旬處，即是無間地獄處。
彼之上方七地獄，八獄之外十六獄。
四邊煻煨屍糞泥，利刃原等無灘河。 

己二、寒地獄 其他具皰地獄等，即是八種寒地獄。 

戊
二
（
善
趣
天
界
）
分
二 

己
一
（
與
地
相
連
）
分
二 

庚一（四大
天王天）分
二 

辛一、依無量宮 

日月位於山王半，五十五十一由旬，
午夜日落與正午，以及日出為同時。
夏季第二月之末，自九日起夜晚長， 
所有冬季四月中，變短白晝則相反。
晝夜長為一須臾，日行南北方之時，
因與日輪極趨近，自之影子彼現虧。 

辛二、依山 

須彌山有四層級，間距一萬一千也，
分別高出一萬六，八千四千與二千。
居於彼處有持盆，持鬘常醉之藥叉， 
四天王天眾天人，七山亦為彼之處。 

庚二、三十三天 

須彌山頂卅三天，彼邊八萬由旬也，
方隅四層之彼處，手持金剛護神居，
中央稱為善見城，邊長二千五由旬。 
一由旬半金自性，大地莊嚴具彈性，
於彼處有尊勝宮，邊長二百五由旬。
外眾車苑粗惡苑，雜林苑與喜林苑， 
彼等林苑之四方，距離二十為妙地，
東北之隅大香樹，西南隅為善法堂。 

己二、與地不連 

彼上諸天無量殿，六種欲天如是行：
二二相交抱執手，發笑目視而行淫。
如滿五歲之孩童，直至達到十歲間， 
轉生彼處色界眾，身體圓滿著衣生。 

丁二、彼等之廣述 

三種生起貪慾者，即指一切欲天人。
三種生起安樂者，三禪之中共九地。 
猶如從彼至下量，爾後向上亦復然，
除依神變與他者，彼等不得見上界。 
四大部洲與日月，須彌山王及欲天，
梵天世界一千數，許為小千之世界， 
彼之千數承許為，二千中千之世界，
彼之千數三千界，同時壞滅一同生。 

乙
二
（
旁
述
眾
生
之
量
）
分
二 

丙一、身量 

南贍部洲眾生量，四肘以及三肘半，
東勝身洲西牛貨，北俱盧洲二倍增。 
具有貪慾天人身，四分之一聞距至，
一聞距半之間增。一色界身半由旬， 
彼上半半而遞增，少光天眾之上天，
身量均成兩倍增，無雲天減三由旬。 

丙
二
（
壽
量
）
分
二 

丁一（真
實宣說壽
量）分二 

戊一、善趣壽量 

北俱盧洲壽千年，二洲半半而遞減。
此贍部洲不一定，最終十歲初無量。
人類眾生五十歲，最下欲天之一日， 
如是自壽五百年，上天二倍二倍增。
色界無晝夜時壽，劫數等同自身量，
無色界壽二萬劫，向上依次而增長。 
少光天起為大劫，彼之下天半大劫。 

戊二、惡趣
壽量 

複合地獄等六獄，日漸等同欲天壽，是故彼等之壽量，

亦與欲天年相同。極熱地獄半中劫，無間地獄一中劫， 
旁生最長一中劫，餓鬼月日五百年。芝麻器中每百年，
取出一粒至窮盡，即是具皰地獄壽，餘壽漸成二十倍。 

丁二、旁述 除開北俱盧洲外，其餘均有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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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第三 分別世間品 分二（總 4表） 

第
三
分
別
世
間
品
分
二 

甲
二
（
生
處
器
世
界
）
分
三 

乙
三
（
別
說
此
二
量
）
分
二 

丙一、略說 色名時際分別為，極微文字與剎那。 

丙
二
（
廣
說
）
分
二 

丁一、境色之量 

極微微塵鐵水塵，兔毛羊毛象日塵，
蟣蝨青稞與指節，後後較前增七倍。
廿四指節為一肘，四肘乃為一弓量， 
五百弓量一聞距，阿蘭若八一由旬。 

丁
二
（
時
間
之
量
）
分
二 

戊一、宣說年 
一百二十剎那間，乃為彼之剎那也，
六十彼剎一頃刻，須臾日月三十倍。
不足三十在內月，十二數量為一年。 

戊
二
（
宣
說
劫
）
分
二 

己一（真实宣
说劫）分三  

庚一、壞劫 多劫壞劫無轉獄，直至器世滅盡間。 
庚二、成劫 成劫即指從初風，至有地獄眾生間。 

庚三、住劫與大劫 

中劫即從無量歲，直至人壽十歲間。
最終上增為一次，彼等壽即八萬間，
如是已成此世間，存住二十中劫也。 
成壞空劫亦同等。八十中劫一大劫。 

己
二
（
旁
述
）
分
二 

庚一
（大
劫之
旁述）
分三 

辛一、佛陀出世情況 三無數劫現成佛，下減百歲間出世。 
辛二、緣覺出世情況 緣覺增減皆出世，麟角喻百劫得果。 

辛三、轉輪王出世情
況 

諸轉輪王現世間，不越人壽八萬間。
金銀銅鐵轉輪王，次統四三二一洲，
二不共存如佛陀，他迎自往布沙場， 
預備兵器勝無害，能仁相正明圓勝。
先前有情如色界，爾後漸次貪執味，
懈怠者作積蓄後，具執著者封地主， 
複次以造惡業道，壽命短暫為十歲，
劫以兵疾饑荒盡，次第七日月年止。 

庚二
（壞
劫之
旁述）
分三 

辛一、壞劫之類別 壞劫有以火毀壞，與以水風毀三種。 

辛二、身體之頂 
第二靜慮等三者，次第乃為彼等頂， 
與彼過患相同故，四禪毫不動搖故。 
無常彼之無量殿，與眾生同生滅故。 

辛三、壞滅之次第 
以火七毀水一毀，如是七水毀滅後， 
亦復以火毀七次，最終以風而毀滅。 

 

（插表）表 5-3：第五 分別隨眠品 分四（總 3表） （上接 第 18 頁） 

第
五
分
別
隨
眠
品
分
四 

甲三（斷隨眠之方式）分二 

乙一、見斷之斷法 
由以遍知所緣境，真實滅盡彼能緣， 
以及斷除所緣境，生起對治而滅惑。 

乙二、修斷之斷法 

所謂對治有四種，斷持遠分與厭患，
許以所緣可斷惑。法相不同與違品，
境相隔絕與時間，如大種戒時方遠。 
諸惑一次即滅盡，彼等離得復殊勝，
生起對治與得果，以及煉根諸時中。 

甲四（斷除之果）（斷之果遍
知）分五  

乙一、分類 
所謂遍知有九種，滅欲苦集諦為一，
滅後二諦各為一，上三遍知餘亦三，
滅順下分與色界，及滅諸漏三遍知。 

乙二、是何道之何果 

其中六種為忍果，餘三即是智之果。
未至定為一切果，所有正禪五或八，
未至定果即為一，無色三正行亦爾。 
一切均是聖道果，世間之道果有二，
類智亦然法智三，彼之同品果六五。 

乙三、定數 
獲得無漏之離得，失毀有頂一分惑， 
二因一切均摧毀，故立遍知復超界。 

乙四、何補特伽羅具足 
凡夫一非見諦者，至五之間真實具。 
住修道者六一二，超界得果故綜合。 

乙五、宣說得舍 有者一二五六舍，得者亦然除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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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第四 分別業品 分二（總 5表） 
科判 頌詞 

第
四
分
別
業
品
分
二 

甲一、連接文 形形色色世間界，皆由眾生業所生。 

甲
二
（
真
實
宣
說
業
）
分
二 

乙
一
（
業
之
本
體
）
分
二 

丙一、略說 
彼分思業思作業，思業即是意之業， 
思作業為身語業，彼等有表無表業。 

丙
二
（
廣
說
）
分
三 

丁
一
（
業
之
自
性
）
分
二 

戊一（有表业）
分二  

己一、身之有表業 
身有表業許形狀，並非是指行他境， 
有為剎那壞滅故。若無滅因不應滅， 
生因亦成壞滅者，成二所取塵無有。 

己二、語之有表業 所謂語之有表業，即指語言之聲音。 

戊二（無表業）
分三 

己一、教證依據 經說三種無垢色，增上未作道等故。 

己二、因大種之差別 
欲界所攝無表色，剎那大種中產生， 
後由過去大種生。有漏身及語之業， 
自地大種作為因，無漏隨生處大種。 

己三、法之差別 
無表色為無執受，等流所生有記別。 
等流執受大種生，由三摩地所產生， 
大種則是無執受，長養同體中產生。 

丁二
（三業
總法之
差別）
分二 

戊一、真實宣說三業總法之差別 
無表業無無記法，其餘業則有三種。 
不善欲界中存在，色界亦有無表色， 
有表業於具尉處，欲無覆因無等起。 

戊二（旁
述）分三 

己一、善等之分類 
解脫即是勝義善，根本慚愧本性善， 
相應彼等相應善，所作等為等起善。 
相反不善有勝義，無記法即前所說。 

己二、宣說等起 
所謂等起分二種：即因彼時之等起， 
其一初心二正心。見斷之識為加行， 
意為修斷乃二者，五根識則為正行。 

己三、法之差別 
初心善等正心三，能仁初心正心同， 
或初無記正心善，異熟生心非二者。 

丁
三
（
無
表
業
之
分
類
）
分
二 

戊一、略說 所謂三種無表色，即戒惡戒與中戒。 

戊
二
（
廣
說
）
分
四 

己
一
（
宣
說
戒
）
分
二 

庚一、總說 戒有所謂別解脫，無漏禪定所生戒。 

庚
二
（
詳
說
）
分
三 

辛一（別
解脫戒）
分四 

壬一、分類 
所謂八種別解脫，實際戒體唯有四， 
除名稱外無變故，彼等異體不相違。 

壬二、本體 
受持斷除五八十，以及一切諸所斷， 

依次立名為居士，齋戒沙彌與比丘。 

壬三、釋詞 
俱得立名為律儀，妙行以及業戒律， 

初者有表無表色，乃別解脫與業道。 
壬四、具戒之
補特伽羅 

具有別解脫戒者，八種補特伽羅也。 

辛二、禪定戒與無漏戒 生禪定者具禪戒，聖者具有無漏戒。 

辛三、旁述 
最後二者隨心戒，無間道中生彼二， 

未至定中稱斷除，正知念二意根戒， 

己
二
（
具
理
）
分
三 

庚一、具無
表色之理 

乃至守別解脫者，未舍間具現無表，一剎那後具過去，
守惡戒者亦復然。具有禪定戒律者，恆具過去與未來， 
聖者第一剎那時，不具過去無表色，入定及住聖道二，
具現在之無表色。守中戒者如若有，初具中戒無表色， 
此後具二無表色。守惡戒具善無表， 
守戒者具惡無表，乃至淨染強烈間。 

庚二（具有表
色之理）分二 

辛一、真實宣

說 

有表色則於一切，正作現具未舍間， 

後具過去無未來，有無覆亦無過去。 

辛二、旁述 稱為惡戒及惡行，破戒與業及業道。 

庚三、宣說四類具戒 
守中戒者心弱故，若作則具有表色， 
捨棄有表尚未生，聖者則無有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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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第四 分別業品 分二（總 5表） 

第

四

分

別

業

品

分

二 

 

甲

二

（

真

實

宣

說

業

）

分

二 

 

乙

一

（

業

之

本

體

）

分

二 

丙

二

（

廣

說

）

分

三 

 

丁

三

（

無

表

業

之

分

類

）

分

二 

 

戊

二

（

廣

說

）

分

四 

己

三

（

得

舍

）

分

二 

庚

一

（

得

法

）

分

三 

辛

一

（

戒

之

得

法

）

分

二 

壬

一

（

如

何

獲

得

）

分

二 

癸一、禪定無漏戒之得法 禪定戒依定地得，無漏戒依聖道獲。 

癸

二

（

別

解

脫

戒

之

得

法

）

分

二 

子一、真實宣說 所謂別解脫戒者，依他有表色等得。 

子

二

（

旁

述

）

分

三 

丑一、戒惡戒時間固定 
即於有生之年中，及一日內真受戒， 

無有一日之惡戒，傳說彼無此受法。 

丑二

（齋

戒之

特點）

分三 

寅一、受法 
身居低處重複說，不佩裝飾明晨前。 

具足齋戒之分支，清晨於他前受戒。 

寅二、分支固定 
次第四為戒律支，一不放逸三禁行。 

依彼則會失正念，以及成為驕傲者。 

寅三、所依固定 他者雖亦具齋戒，然未皈依者無有。 

丑三

（居

士戒

之特

點）分

三 

寅一、真實宣說 

承諾即為居士故，宣說戒律如比丘。 

設若一切均為戒，何言行持一分等。 

傳聞守彼而得名，下品戒等則隨心。 

寅二、別說皈依

境 

所謂皈依三寶尊，即是皈依能成佛，

無學法與有無學，僧眾以及涅槃法。 

寅三、支分固定 

邪淫極受譴責故，易守不作得戒故。 

依照承諾而得戒，並非於諸相續離。 

倘若已違諸學處，則會言說妄語故。 

佛制罪中唯戒酒，是為守護他戒故。 

壬二、從何獲得 

欲界所攝一切戒，依二者與現眾得，

禪定戒與無漏戒，依靠正行諸時得。

戒依一切有情得，支分與因有差別， 

惡戒則依諸眾生，及諸支得非諸因。 

辛二、惡戒之得法 惡戒則由行彼事，或由承諾而獲得。 

辛三、中戒之得法 剩餘無表則依田，承諾恭敬而獲得。 

庚二

（舍

法）分

三 

辛一（戒

之舍法）

分二  

壬一、別解脫戒之舍法 

還戒以及死亡時，出現兩性斷善根，

抑或已經過一夜，則已舍別解脫戒。

有說犯罪亦舍戒，餘說正法隱沒舍， 

克什米爾論師許，犯罪具二如債財。 

壬二、禪定無漏戒之舍法 
禪定所攝之善法，由從轉生退失舍， 

無色所攝亦復然，得果修退舍聖戒。 

辛二、惡戒之舍法 惡戒乃由得戒死，出現兩性而捨棄。 

辛三、中戒之舍法 

中戒則由力所受，事壽根本中斷舍，

欲界所攝非色善，由斷善根轉上舍，

失諸非色煩惱性，則依生起對治法。 

己四、具戒之補特伽羅 

北俱盧洲二黃門，兩性除外一切人，

可具惡戒戒亦爾，天亦具戒人三種，

轉生欲色諸天人，具有禪定所生戒， 

無漏戒除殊勝禪，無想眾生無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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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第四 分別業品 分二（總 5表） 

第
四

分
別
業
品
分
二 

甲
二
（

真
實
宣
說
業
）
分
二 

乙
二
（
經

中
所
說
名
稱
）
分
十

五 

丙一、以法相方式略說分類 業樂不樂與其他，即善不善與他業。 

丙

二
（
以
果
之
方
式
分

類
）
分
二 

丁一、略說 福德非福不動搖，將感受樂等三種。 

丁
二
（
廣
說

）
分
二 

戊一、宣說福德等業 
福德欲界之善業，不動搖業上界生， 
因於彼等地之中，諸業成熟不動故。 

戊
二
（
宣
說
安

樂
等
業
）
分
三 

己一（三受业
各自之事相）
分二  

庚一、自宗觀點 
至三禪間之善業，順樂受業彼以上， 
順不苦不樂受業，順苦唯此不善業。 

庚二、他宗觀點 
有說下亦有舍受，因需承許殊勝禪， 

彼由異熟業所生，無有前後成熟三。 

己
二
（
受
業
之

分
類
）
分
二
  

庚一、五種分類 本性相應與所緣，異熟現前五受業。 

庚二
（別

說異
熟受
業）
分二 

辛一（總
說）分二 

壬一、業之
分類 

異熟受業定不定，順現法等三定業， 
有謂五業餘說四，能引同類有三業。 

壬二、何界
與眾生中有

幾引業 

一切趣有四引業，地獄善引業有三， 
何中離貪穩凡夫，不造順次生受業， 
聖者亦不造順後，欲頂不穩者亦非。 

結生欲界中有身，具有二十二引業， 
皆屬順現法受業，彼等必定是一類。 

辛二、別說定受業 

強惑淨心功德田，恆造殺父母業定。 
所謂順現法受業，依田意樂之差別， 
永離彼地貪慾故，必定感受異熟果。 
於從滅定無煩惱，慈無量心與見道， 
羅漢果中出定者，作利害果立即受。 

己三（由何業
受何果）分二  

庚一、真實宣說 無尉善業之異熟，許唯心受不善身。 

庚二、別說狂心 
所謂狂心唯意識，彼由業之異熟生， 
依畏受害不調憂，除北俱洲具貪有。 

丙三、以因之方式分類 經中所說曲穢濁，依諂嗔心貪心生。 

丙四（以因果二者之方式分類）
分二 

丁一、略說 憑藉黑白等差別，所說之業有四種。 

丁二、廣說 

不善黑業色善白，欲界攝善為雜業，
能滅彼即無漏業。四法智忍離貪慾，
八無間道十二思，唯能滅盡黑之業， 

第九思滅雜白業，離貪禪無間末滅。
有說地獄受黑業，餘欲受業有二種，
餘說見斷即黑業，欲界所生黑白業。 

丙五、以所依方式分類 無學身語業意三，依次乃為三能仁。 

丙六、以作用（者）之方式分類 所謂三種諸妙行，實則即是三清淨。 

丙七
（宣
說 
善行
與 
惡
行）

分三 

丁一
（業
道之
安
立）
分二 

戊一、略說 

身之業等不善業，承許名為三惡行，
貪心等雖非為業，亦是意之三惡行，
與之相反為妙行，彼等籠統而歸納， 

如應善與不善業，佛說各有十業道。 

戊二
（廣
說）

分七 

己一、是否具有表色無表
色 

六種不善無表色，淫二彼自做亦然， 
七種善業具二種，等持所生無表色， 
所有加行具有表，無表不定後行反。 

己二、業道各分三類 
加行三根本所生，貪等彼後即生故。 
善業加行及後行，均由無貪嗔痴生。 

己三（別
說不善
業道）分
三 

庚一、不善業
道之作用 

殺生害心與粗語，皆由嗔心而究竟， 
邪淫貪心不予取，均由貪心而圓滿， 
邪見由痴而究竟，餘者以三而圓滿， 
基為眾生與受用，名色以及名稱也。 
提前同時而死亡，因無正行生他身， 
軍兵等為同一事，一切人均如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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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第四 分別業品 分二（總 5表） （表 4-5 見 第 5 頁 插表） 

第
四
分
別
業
品
分
二 

甲
二
（
真
實
宣
說
業
）
分
二 

乙
二
（
經
中
所
說
名
稱
）
分
十
五 

丙
七
（
宣
說
善
行
與
惡
行
）
分
三 

丁
一
（
業
道
之
安
立
）
分
二 

戊
二
（
廣
說
）
分
七 

己三
（別
說不
善業
道）
分三 

庚二
（各
自之
法
相）
分三 

辛一、宣說四根本罪 

殺生即是故意中，無誤殺害他眾生； 
不予取以力暗竊，他財據為己所有； 
欲想前往非行處，所行邪淫有四種； 
妄語即轉他想法，詞義明顯被了知。 

辛二、宣說四名言 眼耳意識三覺知，次第說見聞知覺。 

辛三、宣說六支分 

離間即為分他者，染汙性心之詞語， 
粗語則指刺耳語，所有染汙皆綺語， 
他許除此染汙性，如妄歌戲與惡論。 
貪心顛倒圖他財，害心即於眾生嗔， 
視善不善不存在，即是所謂之邪見。 

庚三、業道之詞義 意三唯一乃是道，身語七種亦為業。 

己四、斷善根與恢復方式 

唯以邪見斷善根，所斷欲界俱生善，
誹謗因果而斷絕，所有均是次第斷。
人中三洲男女斷，見行斷至不具善， 
恢復則依疑有見，造無間罪非即生。 

己五、思與幾業道俱生 
思與不善一至八，頓時一同而產生， 
與善一至十之間，非與一八五俱生。 

己六、何界何趣中有幾業道 

地獄綺語與粗語，及害心以二式具，
貪心邪見隱蔽具，北俱盧洲有三種，
第七明顯亦存在，其餘欲界十不善。 
三善業則於一切，亦以隱蔽現行式，
無色無想天眾生，以隱蔽式具七業，
餘處則以現行式，地獄北俱盧洲除。 

己七、業道之果 
承許一切均產生，增上等流異熟果， 
痛苦之故殺害故，無威嚴故果三種。 

丁二、單說邪命之原因 
貪心所生身語業，邪命難淨故另說， 
設若貪圖資具引，與經違故非如是。 

丁三、何業具何果 

斷道有漏業五果，無漏業則具四果，
餘有漏善不善四，無漏餘無記具三。 
善業之果為善等，次第有四二三果，
不善業生善法等，依次具二三四果， 
無記業生善法等，彼等具二三三果。
過去一切具四果，現業未來亦復然。 
現業二果未生業，果未來則為三果。
自地之業果為四，他地則為三或二。 
有學有學等三果，無學業果有學等，
次第有一三二果，餘有學等二二五。 
見斷彼等三四一，修斷業生彼等果，
次第為二四與三，非斷彼等一二四。 

丙八、以理非理生（合理與非理）業之分類 非理業即染汙性，有謂失軌亦復然。 

丙九、引業與滿業之分類 
一業能引一生世，滿業則可有多種。 
無心之定非引業，得繩亦非為引業。 

丙十、宣
說三障 

無間罪之諸業障，強烈煩惱與惡趣，無想天眾北俱洲，承許此等為三障。
無間罪業三洲有，不許黃門等具有，缺少恩德少慚故，餘障五趣中皆有。 

丙十一、
宣說五
無間罪 

破僧即令不和睦，自性不相應行法，非煩惱性無記法，彼與所破僧眾具。 
彼之罪業為妄語，彼與破者真實具，中劫成熟無間獄，造多無間害亦增。
比丘見行具戒者，破於他處凡夫眾，堪忍他師與他道，破界彼住僅一日。 
許彼為破法輪僧，贍部洲有九等成，破羯磨僧三洲有，彼以八者以上成。
初末二大尊者前，佛已涅槃未結界，於上此等六時中，破法輪僧不出現。 
於利益及功德田，捨棄令彼無有故。變性殺之亦犯罪，月經中生者為母。 
以打佛心非無間，擊後得羅漢亦非，造無間罪則無法，獲得離貪之果位。 
為破僧眾說妄語，承許彼為最重罪，所有世間善業中，有頂禪心果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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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第五 分別隨眠品 分四（總 3表） 
科判 頌詞 

第
五
分
別
隨
眠
品
分
四 

甲一、連接文 有之根本即隨眠。 

甲
二
（
真
實
隨
眠
）
分
七 

乙
一
（
隨
眠
之
分
類
）
分
二 

丙一（真实宣说随眠
之分类）分二  

丁一、根本隨眠之分類 

六種即貪如是嗔，慢無明見以及疑，
彼六貪分說七種。二界所生為有貪，
內觀之故為遣彼，解脫之想而宣說。
見五壞取見邪見，邊執見與見取見，
以及戒禁取見十。 

丁二、特殊隨眠之分類 
此十各七除三見，八種除去二種見，
以見欲苦等漸斷，四種隨眠修所斷，
色無色界除嗔有，如是承許九十八。 

丙二（旁述）
分五 

丁一、確定所斷 
依有頂中所產生，忍毀唯一為見斷， 
餘生為見修二斷，非忍所毀唯修斷。 

丁二、各見之法相 
我與我所常與斷，無有下劣視為勝， 
非因非道視因道，此等即是五種見。 

丁三、遣除與末見相關之爭論 
於大自在等非因，妄執為因由我常， 
顛倒執著而生故，唯是苦諦之見斷。 

丁四、顛倒之分類 
由三見立四顛倒，顛倒計度分別念， 
以及增益皆具故，心想顛倒隨彼轉， 

丁五、慢之分類 
七慢九慢攝三中，以見及修而滅盡，
修斷殺等纏滅愛，我慢不善之惡作，
聖者不會明出現，因由見疑增長故。 

乙
二
（
形
象
之
差
別
）
分
五 

丙一、觀待因之分類 
見苦集斷見與疑，相應不共之無明，
即是同分界遍行，中除二見九緣上，
彼等俱生之諸法，亦為遍行除得繩。 

丙二、觀
待所緣
境之分
類 

見滅道諦之所斷，邪見疑與彼相應，不共無明共六種，即是無漏行境者。
若緣滅諦緣自地，道諦相互為因故，六地九地之道諦，彼行境者之對境。
貪非緣二所斷故，不害故嗔非緣彼，寂滅清淨殊勝故，慢戒取禁不緣彼。
所有遍行之隨眠，以所緣於自地增，非遍行於同類中，無漏上地有境非。
未作我所對治故，相應法以相應增。 

丙三（觀待本體之分類）
分三 

丁一、真實分類 
上界隨眠欲界中，壞聚見與邊執見， 
相應無明均無記，餘此欲界皆不善。 

丁二、根本之差別 

欲界所有貪嗔痴，即是不善之根本，

無記根本有三種，彼為愛與無明慧，
二意趨高故餘非。西方論師許四種， 
即愛見慢以及痴，由三禪定無明生。 

丁三、詢問無記（法）
之旁述 

一向分辨與反詰，以及放臵而授記， 
諸如死生與殊勝，及我與蘊一異等。 

丙四（觀
待時間
之具理）
分三 

丁一、真實宣說 
過去現在貪嗔慢，已生未斷則具彼，
未來意之彼等者，其餘五識具自時，

未生之法具三時，剩餘隨眠悉皆具。 

丁二（旁述分析三
時之理）分二 

戊一、對境三
時成立實體 

三時實有佛說故，二具對境有果故， 
言說三時存在故，許說一切有部名。 
彼等四種稱事相，階段以及他轉移。 

戊二、辯答 
第三觀點以作用，安立三時為最佳。 
誰障作用非異時，時間亦成不應理。 
若有何故未生滅，此等法性極甚深。 

丁三、斷與離之差別 
雖斷苦諦之見斷，其餘所有遍行具， 
初品修斷雖已斷，然彼餘諸有境垢。 

丙五、境
與有境
之差別 

欲界所生苦集諦，見斷以及修所斷，自地三心色界一，無垢心識之行境。
色界所生自地心，下三上一無垢心。無色所生屬三界，三心無垢心行境。 
滅諦道諦諸見斷，加自地心之行境。無漏三界末三心，及無漏心之行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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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第五 分別隨眠品 分四（總 3表） （表 5-3 見 第 12 頁 插表） 

第
五
分
別
隨
眠
品
分
四 

甲
二
（
真
實
隨
眠
）
分
七 

乙三、心具隨眠之理 
具隨眠心有二種，染汙心與非染心， 
染汙心亦有二種，非染汙心隨增長。 

乙四、生起煩惱之理 

痴中生疑後邪見，壞聚邊執戒見取，
爾後則於自之見，生起貪慢於他見， 
嗔恚如是依次生。由具尚未斷隨眠，
境住非理之作意，此三因中生煩惱。 

乙
五
（
宣
說
異
名
）
分
二 

丙一（經中所出現之異
名）分四 

丁一、漏 
欲界除痴惑及纏，乃為欲漏色無色，
唯一隨眠為有漏。彼無記法向內觀，
入定地故合為一，根本無明故別說。 

丁二、瀑流結合 
瀑流結合亦復然，為明諸見另宣說， 
漏非無有助伴見，則與安臵不相符。 

丁三、近取 
如是所說及無明，諸近取即見分二， 
所謂無明非能取，是故混合而宣說。 

丁四、解釋彼等之義 
彼等極為微細故，隨系二種隨增故，
及跟隨故稱隨眠，彼等能臵與能漏，
能衝能粘近取故，即是漏等之定義。 

丙
二
（
論
中
所
出
現
之
異
名
）
分
二 

丁一、略說 此等亦分為結等，故復宣說有五種。 

丁
二
（
廣
說
）
分
四 

戊一（結）分三 

己一、九結 
實體與取相同故，安立見取之二結， 
二唯不善自在故，嫉慳單獨稱二結。 

己二、五順下分結 

五種順下分之結，以二令不離欲界，
由三能令復返回，門與根攝故為三。
不欲前往與迷路，於道生疑此一切， 
成趨解脫之障礙，是故唯說斷此三。 

己三、五順上分結 
順上分結亦有五，色界無色界所生， 
二貪掉舉慢無明，令不超離上界故。 

戊二、縛 因以苦樂舍三受，安立貪嗔痴三縛。 

戊三、隨煩惱 
所謂根本煩惱外，染汙心所之行蘊， 
一切均稱隨煩惱，彼等不應稱煩惱。 

戊
四
（
纏
）
分
二 

己一、真實宣說纏 

八纏無慚無愧嫉，慳掉舉悔昏沉眠，
或十復加忿與覆。無慚掉舉與慳吝，
皆由貪生覆有諍，無愧昏眠無明生， 
悔心乃由懷疑生，怒與嫉妒由嗔起。 

己二（旁述）
分二 

庚一、六垢 
此外煩惱有六垢，諂誑驕惱恨與害。
誑與驕二由貪生，恨與害則由嗔生，
惱由見取中所生，諂由邪見所引生。 

庚二、法之差別 

其中無慚與無愧，昏沉睡眠掉舉二，
其餘則是修所斷，自在如是一切垢。
欲界不善三者二，彼上則為無記法。 
欲界一禪有諂誑，梵天欺惑馬勝故。 
昏沉掉舉驕三界，餘者唯由欲界生。 

乙六（與何法相應）分二 

丙一、與何識相應 
見斷以及睡眠慢，即是意識之地起， 
自在隨煩惱亦爾，餘者均是依六識。 

丙二、與何受相應 

諸喜樂與貪相應，嗔心與之正相反，
無明相應一切受，邪見相應意樂苦， 
意苦受與疑相應，餘與意樂欲界生，
諸舍與諸上界地，各自如應而相應。 
悔嫉忿害恨及惱，均與意苦受相應，
一切慳吝則相反，諂誑睡眠以及覆， 
與意樂苦受相應，驕與心意樂相應，
舍受遍行一切中，餘四與五受相應。 

乙七、宣說五障 
欲界諸障共有五，違品作用因同故。 
二二合一有害蘊，及懷疑故唯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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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第六 分別道與補特伽羅品 分四（總 3表） 
科判 頌詞 

第
六
分
別
道
與
補
特
伽
羅
品
分
四 

甲一（所緣境聖諦）分五 

乙一、連接文 依見諦修斷煩惱，是故稱為遍知名。 
乙二、道自本體 修道二種有無漏，所謂見道唯無漏。 

乙三、真實四諦 
一切真諦說四種，苦集如是滅與道。 
彼等自體亦復然，彼之次第依現證。 

乙四、建立諸行皆苦 
悅意以及不悅意，與除彼外之等舍， 
一切有漏皆為苦，如應具有三苦故。 

乙五、旁述二諦 
毀彼以慧析他法，則心識不趨入彼， 
猶如瓶水為世俗，除此具有為勝義。 

甲
二
（
現
證
真
諦
之
次
第
）
分
二 

乙一、略說 守戒具足聞思慧，極為精勤而修行。 

乙
二
（
廣
說
）
分
三 

丙一、智慧之自性 聞等所生一切慧，名二及義之有境。 

丙二、堪為法器之特法 

具身與心二遠離，非不知足大貪慾，
於得復愛不知足，未得貪求慾望大，
相反彼之對治者，彼二三界無垢攝。
彼等無貪聖種中，三者即是知足性， 
前三示理末說業，對治產生貪愛故，
謀求我所我執物，暫時永久息滅故。 

丙
三
（
真
實
趨
入
修
法
）
分
二 

丁一
（修寂
止）分
二 

戊一、略說 
入修行有不淨觀，憶念呼氣吸氣法， 
貪慾強烈尉思大，如是諸眾次第修。 

戊二（廣說）
分二 

己一、修不淨觀 

對治諸貪觀骨鎖，廣修乃至大海間， 
略觀稱初業瑜伽，除足半頭稱熟修， 
持心專注眉宇間，即是作意圓滿修。 
不淨無貪性十地，所緣欲現人方生。 

己二、修呼吸法 
憶念呼氣吸氣法，智慧五地緣於風， 
依欲界身外道無，數等六因隨身入。 
有情等流無執受，此二下界意不知。 

丁
二
（
修
勝
觀
）
分
三 

戊一、資糧道 

即已成就寂止者，應當修持四念住，
以自總相遍觀察，一切身受心與法。
自性聞等所生慧，其餘相聯與能緣， 
次第即是依生起，對治顛倒故唯四。 
彼為總觀法念住，修無常苦空無我。 

戊
二
（
加
行
道
）
分
三 

己一、加行道之自性 

由彼中生暖位智，彼為四諦之有境，
觀修十六種行相，暖中生頂亦同彼，
此二以法為基礎，其餘念住則增上。 
彼生忍二亦復然，一切皆以法念增，
上以欲界苦為境，彼亦為一剎那性，
勝法五蘊除得繩，如是四順抉擇分。 

己二、法之差別 

加行道為修生慧，所依之地未至定，
以及殊勝與正禪。下界亦具頂暖位，
欲界所依勝法位，以女將依二身得。 
聖者由棄前地舍，非聖異生由命終，
前二亦由遍失舍，依正禪必見真諦，
退失之時得前無，二失即是非得性。 
獲得頂位不斷善，得忍不墮惡趣中。 

己三、別說遣疑 

有學聲聞種姓轉，暖頂二者得成佛，餘三得忍亦可變，
本師麟角喻者非，依於第四之靜慮，一座上得菩提故。
彼前乃隨解脫分，速疾三世得解脫。 
彼為聞思所生慧，三業人中方能引。 

戊三、現證真諦之道 

世勝法生無漏忍，緣欲苦生法智同，緣餘苦生類忍智，
其餘三諦亦復然。現證真諦十六心，三種即稱見緣事。 
彼與勝法同一地，忍無間智解脫道，彼前十五剎那間，
見未見故稱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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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第六 分別道與補特伽羅品 分四（總 3表） 

第
六
分
別
道
與
補
特
伽
羅
品
分
四 

甲
三
（
現
證
真
諦
之
補
特
伽
羅
）
分
二 

乙
一
（
宣
說
分
攝
）
分
二 

丙一（离贪者）分二  

丁一、向 

鈍根者為隨信行，利根者則隨法行。
若未以修斷所斷，及毀一至五所斷，
即為第一預流向，滅九斷前第二向，
欲界或上離貪者，則是第三不來向。 

丁二、果 
向十六剎住彼果，爾時鈍根利根者，
分得信解見至名。得果未得勝果道，
未精勤修勝道故，名為住果非為向。 

丙
二
（
漸
次
者
）
分
二 

丁一、相 地地功過各分九，上中下品各三種。 

丁
二
（
具
相
之
補
特
伽
羅
）
分
四 

戊一、預流 
尚未斷除修所斷，如是住果極七返，
解脫欲界三四品，二三世生家家者，
摧毀一至五品間。 

戊二（一來）分二 

己一、向 亦為第二果之向。 

己二、果 
滅盡六品一來果，滅盡七品八品過， 

 

戊
三
（
不
來
）
分
二 

己一、向 亦是第三果之向。 

己
二
（
果
）
分
二 

庚一、總說 滅盡九品不來果。 

庚
二
（
別
說
）
分
三 

辛一
（分
類）
分二 

壬一、真實分類 
中生有行及無行，趨般涅槃諸上流， 
輪修禪往色究竟。彼超半超與遍歿。 
餘往有頂無色四，他者此生趨涅槃。 

壬二、意義之差別 

中生上流各分三，行於色界說九種， 
彼等別由業根惑。其中上流未分類， 
則許為七善士趣，行善斷惡不還故。 
欲界命終之聖者，無有趨往其餘界， 
彼與轉生上界者，無有遍失不煉根。 

辛二、輪番修 
最初輪修第四禪，剎那相雜而成就， 
為受生及現法樂，畏懼煩惱故皆修。 
斷除五品唯轉生，色界五淨居天處。 

辛三、宣說身現證 獲得滅定不來者，承許彼為身現證。 

戊
四
（
阿
羅
漢
）
分
二 

己一、向 
滅至有頂八品間，皆為阿羅漢之向， 
斷第九品無間道，彼即金剛喻等持。 

己
二
（
果
）
分
七 

庚一、真實宣說果 彼滅得生盡智時，稱為無學阿羅漢。 

庚二（旁述
斷除所斷之
理）分三 

辛一、以何道斷
何地之所斷 

有頂離貪依出世，其餘地則依二種， 
依世間道離貪聖，彼之離得亦有二。 
有說依出世亦爾，已舍不具煩惱故。 
解脫有頂之一半，生起上禪同不具。 

辛二、以何地斷
何地之所斷 

依於無漏未至定，能離一切地之貪。 
勝三地由未至定，或禪生末解脫道， 
上地非由未至定，聖八能勝自上地。 

辛三、世間道之
所緣 

世間解脫無間道，依次而緣上下地， 
 

庚三、智之生理 
不動盡智起無生，否則盡智無學見， 

 

庚四、沙門之攝義 

沙門之性無垢道，果即有為無為法，
彼等各有八十九，解脫道及一切滅。
有五因故立四果，果前舍道得勝果，
總集滅法得八智，以及獲得十六相。 
以世間道得果者，混雜持無漏得故。 

庚五、梵輪 
彼名梵性即梵淨，亦為梵輪梵轉故， 
所謂法輪為見道，迅速行等具輻等。 

庚六、沙門果（之）得
法 

欲界中獲前三果，末果則由三界得， 
上（此）無見道無出離，經雲此始彼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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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第六 分別道與補特伽羅品 分四（總 3表） 

第

六

分

別

道

與

補

特

伽

羅

品

分

四 

甲

三

（

現

證

真

諦

之

補

特

伽

羅

）

分

二 

乙

一

（

宣

說

分

攝

）

分

二 

丙

二

（

漸

次

者

）

分

二 

丁二

（具

相之

補特

伽羅）

分四 

戊

四

（

阿

羅

漢

）

分

二 

己

二

（

果

）

分

七 

庚七

（阿

羅漢

之分

類）

分四 

辛一、真實分類 

許阿羅漢有六種，前五以信勝解生， 

彼等解脫觀待時，不動法者不動搖， 

故彼不待時解脫，彼由見至因所生。 

辛二、法之差別 

有者初為彼種性，有者後由煉根成， 

四由種五從果退，並非是從初退失。 

有學異生具六種，見道之時無轉根。 

辛三、退失之分類 

當知退失有三種，即得未得受用退。 

佛陀唯有末受用，不動亦中餘有三。 

從果退者無死亡，彼不行持非法事。 

辛四、別說轉根之

理 

不動法者久串習，解脫無間道各九， 

見至者各一即可，無漏人中得增上。 

無學九地有學六，增舍勝果得果故。 

乙二、結尾 

二佛以及七聲聞，彼九乃九根性者，

七者以根加行定，解脫二者所安立。 

彼等實體則為六，如是三道各為二，

得滅定乃俱解脫，依慧即是慧解脫。 

以諸等至根及果，稱為有學之圓滿，

 

甲

四

（

宣

說

現

證

之

道

）

分

三 

乙一、宣說加行等四道 
總之道即有四種，謂勝進道解脫道， 

無間道及加行道。 

乙二、宣說一切住地與住根之道 靜慮易道餘難道，鈍根遲通利速通。 

乙

三

（

宣

說

菩

提

分

法

）

分

七 

丙一、以名稱而分類 盡智無生智菩提，隨順於彼故得名。 

丙二、以實體而分類 

謂三十七菩提分，此由名立實體十，

即信精進念慧定，舍喜安戒正分別。 

念住慧性勤真住，四神足則為等持，

宣說主體實彼等，加行所生德亦爾。 

丙三、部類之次序 七類依次初業者，順抉擇修見道行。 

丙四、本體之差別 七覺支及八正道，唯是無漏餘二者。 

丙五、何地所攝 

一禪之中具一切，未至定則不攝喜，

二禪無有正分別，三四無喜正分別，

中間靜慮亦復然，前三無色亦無戒，

除去覺支正道外，欲界以及有頂具。 

丙六、旁述獲得解信之理 

若見三諦得法戒，現證道亦得佛僧，

所謂之法即三諦，以及緣覺菩薩道，

實體為二信與戒，本體即是無漏法。 

丙七（別說無學

法）分二 

丁一、真實宣說無學法 

有學支中未宣說，二種解脫束縛故。

摧毀煩惱無為法，以及勝解有為法，

無學有為二解脫，所謂菩提即正智。 

丁二、旁述斷除所斷之理 

將生未來無學心，由從障礙得解脫，

趨向滅盡之聖道，彼之障礙徹斷除。

無為解脫稱斷界，盡貪慾謂離貪界， 

斷界即除餘煩惱，所謂滅界即斷事，

苦集忍智厭何斷，均離貪亦有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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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第七 分別智品 分五（總 2表） 
科判 頌詞 

第
七
分
別
智
品
分
五 

甲一、智之基 
無漏諸忍非為智，盡智無生智非見，
此外聖慧為二者，餘為智六亦為見。 

甲二（智之自性）分五 

乙一、概述及對境 
智分有漏與無漏，有漏謂初世俗智。 
無漏分二法類智，俗智對境為一切，
法智緣欲苦諦等，類智行境上苦等。 

乙二、分類及差別 

彼等以諦別立四，由依四諦彼等智，
安立無生與盡智，初生即苦集類智。 
由四智立他心智，不知勝地利根心，
羅漢過去未來心，法智類智互不知。 
一切聲聞他心智，了知見道二剎那，
麟角喻知三剎那，佛無加行知一切。 
盡智則於一切諦，謂已遍知等決定，
謂我更無所知等，承許彼為無生智。 

乙三、定數及對治之差別 
由依自性與對治，行相行境及加行，
所作因圓立十智。修道滅或道法智， 
乃為三界之對治，欲界對治非類智。 

乙四、（行）相之差別 

法智類智十六相，俗智知此及餘法，
各諦行相各為四，心智無漏亦道智， 
有漏緣所知自相，乃各實體之行境。 
餘智唯具十四相，不攝空性與無我，
無垢十六無餘相，謂有餘相論中說。 
行相實體為十六，彼之本體乃是慧，
及諸具緣均能取，一切有法即所取。 

乙五、法之差別 

俗智三種餘皆善；世俗智於一切地，
靜慮六地有法智，無漏九地具類智， 
如是六智亦復然，四靜慮有他心智；
彼所依身欲色界，法智唯欲餘三界。
滅智唯是法念住，他心智三餘為四。
法道類智各緣九，苦集智境各為二， 
四智對境乃十智，滅智所緣非為智。
十法對應三界法，無漏無為各有二。 
（唐譯：俗緣十法五，類七苦集六，滅緣

一道二，他心智緣三，盡無生各九。） 

世俗智除自群體，以外他法知無我。 

甲三、具智之理 
無漏第一剎那時，具貪者唯具一智，
第二剎那具三智，此後四剎各增一。 

甲
四
（
得
智
之
理
）
分
三 

乙一（何道得幾智）
分三 

丙一、見道得幾智 

見道生起忍與智，彼等一切未來得，
三類智兼世俗智，是故稱謂現證邊。
彼即不生之有法，依於自地及下地， 
滅邊所生末念住，具自諦相由勤生。 

丙二、修道得幾智 

十六剎那具貪者，得六離欲貪得七，
彼上具貪修道中，悉皆獲得七種智，
勝伏七地得神通，堪達法證不動法，
輪番修之無間道，上八解脫道亦爾。
有學煉根解脫道，獲得六智七智或，
無間道中獲六智，勝伏有頂亦復然。 
盡智之時得九智，不動法者則獲十，
轉彼解脫末亦爾。 

丙三、所說之餘道得幾智 所說之餘得八智。 

乙二、何地得幾智 
於何離貪得彼時，亦得下地無漏法， 
盡智亦得有漏德，諸地得前非得後。 

乙三、得之分類 有為善法新習得，有漏則立治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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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第七 分別智品 分五（總 2表） 

第
七
分
別
智
品
分
五 

甲
五
（
智
所
攝
之
功
德
）
分
二 

乙
一
（
不
共
功
德
）
分
二 

丙一、略說 佛陀之法不共同，即是力等十八種。 

丙
二
（
廣
說
）
分
四 

丁一（宣說力）分二 
戊一、意之力 

知處非處十智攝，知業果力為八智，
定等根信解界九，知遍趣行九或十，
宿住死生世俗智，知漏盡力六或十。 
宿住死生依四禪，餘者則依一切地。 
何故唯佛稱為力？因彼具有無礙故。 

戊二、身之力 
身即無愛子之力，他師承許各骨節， 
大象等七十倍增，彼之本體所觸處。 

丁二、宣說無畏 無畏四種依次第，如初第十二七力。 
丁三、宣說念住 所謂三種之念住，本體正知正念性。 

丁四、宣說大悲 

大悲乃為世俗智，資糧行相與行境，
及平等故上品故，與悲不同有八相。
諸佛資糧與法身，行利眾事平等性， 
彼等身壽與種姓，以及身量非相同。 

乙
二
、
（
共
同
功
德
）
分
二 

丙一、略說 
他法則與有學共，有同異生即無染，
願智無礙解通等。 

丙
二
（
廣
說
）
分
二 

丁一（與聖者共同
功德）分四  

戊一、無染 
無染乃為世俗智，依第四禪不動法， 
依人而生欲界惑，未生有事行境者。 

戊二、願智 願智亦爾緣諸法。 

戊三、宣說四無礙解 

法義詞辯無礙解，初三次第無礙知，
名稱意義與詞句，第四無礙明宣說，
道自在性緣語道，本體九智依諸地，
義十或六一切地，餘者則為世俗智，
法於欲界四禪具，詞依欲界初靜慮。 

戊四、得法 
若不具全一不得，彼六德依邊際獲，
邊際有六靜慮邊，彼者隨順一切地，
依次增上至究竟，佛外他者加行生。 

丁
二
（
與
凡
聖
二
者
共
同
功
德
）
分
五 

戊一、分類 神境天耳他心通，宿命生死漏盡通。 

戊二、本體 
彼為解脫道慧攝，其中四通世俗智， 
他心通則為五智，漏盡通如漏盡力。 

戊三、法之差別 
五通依於四靜慮，自與下地為對境，所得由修熟離貪，
他心通具三念住，神境天耳眼唯身，眼耳無記餘皆善。 
（唐譯：未曾由加行。） 

戊四（神通所攝
之功德）分二 

己一、宣說三明 
最後三通即為明，遣前際等無明故。 
無學漏盡初二者，彼相續生故謂明。 
許有學具無明心，是故經中未稱明。 

己二、宣說三神變 
神境他心漏盡通，即三神變教為勝， 
此必毫無錯謬成，能引利樂之果故。 

戊

五
（
廣
說
第
一
神

通
）
分
三 

己一
（宣
說神
境
通）
分三 

庚一、本體及對境 

神境乃為三摩地，從中幻化與運行， 

佛陀唯有意勢行，餘者運身勝解行。 
欲界化外四處二，色界所攝二幻化。 

庚二、宣
說化心 

能化之心有十四，定果次第二至五，非化上界所生心，
依於靜慮得化心。淨定自生彼生二，以自地心能幻化， 
化語由下亦可言，非佛必具幻化者。加持令他言亡具，
不穩固無餘許非。初時多心化一身，純熟之後則相反。 
由修而生無記法，俱生而得有三種。 

庚三、神境通之分類 神境通由五種生，即由咒藥業所成。 

己二、宣說天眼
耳通 

一切天眼與天耳，靜慮之地清淨色，恆時有依無或缺，
能取遠細等對境，羅漢麟角喻佛陀，次見二三千無量。 

己三、遣疑（宣）說餘通 
俱生不能見中有，他心通則有三種， 
尉思明咒成亦爾，獄初知人無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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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第八 分別定品 分二（總 2表） 
科判 頌詞 

第
八
分
別
定
品
分
二 

甲
一
（
真
實
定
）
分
四 

乙
一
（
正
行
）
分
五 

丙
一
（
分
類
）
分
二 

丁一（廣分）分二 

戊一、靜慮之分類 
四種靜慮各有二，其中果生前已說。
定即一緣專注善，若具從屬五蘊性。
初靜慮具伺喜樂，後禪漸離前前支。 

戊二、無色定之分類 

如是無色四蘊性，遠離下地而出生，
以及三種未至定，稱為滅除色之想。
無色界中無有色，彼色乃由心中生。 
所謂識與空無邊，無所有名加行立，
低微之故稱無想，其實亦非無有想。 

丁二、攝義 

如是定正行實體，八種前七各有三，
著味相應淨無漏，第八唯具味淨二。
著味則具相應愛，世間之善稱謂淨，
彼者亦為所著味，無漏乃是出世間。 

丙
二
（
靜
慮
之
分
支
）
分
二
  

丁一
（因
定之
分支）
分三  

戊一（善
之分支）
分二 

己一、以名而分類 
第一靜慮具五支，尉伺喜樂與等持， 
二禪四支淨喜等，三五舍念慧樂住， 
末禪具四正念舍，非苦非樂及等持。 

己二、以實體而分類 
實體則有十一種，初二禪樂即輕安， 
內等淨支乃信根，違二教故喜意樂。 

戊二、染汙性之分支 
染汙初禪無喜樂，二無內淨三知念， 
四禪無有舍念淨，有謂無有輕安舍。 

戊三、四禪立為不動之原因 
解脫八種過患故，第四靜慮名不動， 
八過尉伺出入息，以及樂受等四受。 

丁二、觀察果生具幾受 

生之靜慮依次第，初具意樂樂舍受，
二舍意樂三樂舍，四禪唯一有舍受。
第二禪等生身眼，耳識有表之等起， 
皆為第一靜慮攝，彼乃無記非煩惱。 

丙三、得法 
前所未有之淨定，由離貪及轉生得， 
無漏唯以離貪獲，染定由退轉生得。 

丙四
（由
（何）
定生 
何定） 
分三 

丁一（三定由
何生何）分二 

戊一、就定而言 
無漏無間則生善，上下至第三地間， 
淨定無間生亦爾，兼起自地煩惱性， 
染定生自地淨染，亦起下地一淨定。 

戊二、就其他而言 死時淨定生煩惱，染定之中非生上。 

丁二、別說淨定 
淨定有四順退等，依次隨順於煩惱， 
自地上地與無漏，漸次生二三三一。 

丁三、別說超越定 
與八地二相關聯，超越一者順逆式， 
以不同類至第三，即是超越之等至。 

丙五、法之差別 

靜慮無色依自下，非上下者無必要，
唯生有頂之聖者，現前無所有盡漏。
有愛緣於自地蘊，淨無漏定緣一切，
無色正行善行境，非為有漏之下地， 
以無漏斷諸煩惱，未至淨定亦復然。 

乙二、未至定 
彼等八種未至定，體淨非樂非苦受。 
初未至定亦有聖，有者說為具三種。 

乙三、殊勝定 無尉殊勝之靜慮，具三舍果大梵天。 

乙四
（等持
之分
類）分
四 

丙一、以界而分類 勝禪以下有尉伺，中定唯伺上無二。 

丙二、以道而分類 
無相等持滅諦四，空性無我入空性， 
無願彼外餘諦相，善中無漏三脫門。 

丙三、以出離道而分類 
所謂空性空性等，餘外復說三等持，二緣無學空無常，
末緣靜相非擇滅，有漏人中不動者，不攝七種未至定。 

丙四、以作用而分類 
為成現法樂住者，即修第一善靜慮，欲得殊勝知見者，
則修清淨天眼通，為得分別智慧者，則修加行所生善， 
為得一切漏盡者，當脩金剛喻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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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第八 分別定品 分二（總 2表） 

第
八
分
別
定

品
分
二 

甲二（定所攝之
功德）分五 

乙一、宣說無量 
無量四治害心等，慈悲無量無嗔性，喜為意樂舍無貪，
相次願樂離苦悅，眾平等緣欲有情，喜初二禪餘六地，
有許為五不斷惑，人中方生必具三。 

乙二、宣說解脫 
所謂解脫有八種，初二不淨二禪具，第三末有體無貪，
無色定善滅盡定，微微心末無間入，由自淨下聖心出。
初三緣欲攝見色，無色行境上自地，苦諦等及類智品。 

乙三、宣說勝處 所謂勝處有八種，前二相同初解脫，二同第二餘如淨。 

乙四、宣說遍處 
遍處十種八無貪，第四禪有緣欲界，二遍處為無色淨，
行境自地之四蘊。 

乙五、宣說彼等之
理 

滅盡前品已宣說，餘皆離貪加行得，所謂無色依三界，
剩餘唯有人中生。上二界由因業力，生起無色之等至，
色界所有諸靜慮，亦由法爾力量起。 

 

表 9：  

科判 頌詞 

甲
四
（
末
義
）
分

三 

乙一、佛法住世期 
佛之妙法有二種，教法證法之體性，
持教法者唯講經，持證法者唯修行。 

乙二、非為臆造且謙虛 
說此對法我多依，克什米爾有部理，
若有錯誤均我過，正法理量唯諸佛。 

乙三、教誡後代
不放逸 

本師世目今已閉，堪作證者多入滅，未見真諦放肆者，以邪分別亂佛教。
佛陀已趣勝涅槃，持彼教者多隨滅，無怙無教滅德眾，當今此世任意行。 
既知如來正法壽，漸衰亡如命至喉，一切汙垢具力時，求解脫者莫放逸。 

此《俱舍論頌》，乃佛陀親口授記之大德、能背誦九十九萬部經典、具有不退智慧自在者 
共稱為第二遍知的大阿闍黎世親撰著圓滿。 
印度堪布則那莫札即佛友與大譯師華哲僧侶翻譯、校正，並以講聞方式而抉擇。 

怙主累劫苦行成，開示無量法理中，慧眼頓見諸所知，對法明鏡外無他。廣聞經論善緣我，
濁世享之喜浪花，心中濺起善行滴，為法播種撰本釋。由此論得三世善，合集迴向利他眾，
無勤作具遍知力，教證講修法興盛。願滿珍重護法寶，持教圓寂大德心，勤續佛法慧命者，
住於何處皆如意。願輪迴獄深淵中，無明鐵鐐緊縛眾，以智慧劍斬斷時，同入解脫之妙宮。 

願我世世具四輪，以聞思修久弘法，自悟一切所知處，強烈悲心授群生。 

此《俱舍論釋•開顯世親密意燈》，乃於大堪布全知香巴根嘎丹畢喜燦、圓滿佛陀至尊上師 
蔣揚欽哲旺波為主的諸多大德足下恭敬依止的蔣揚洛德旺波撰著，本人幼時曾於克旺西繞嘉
措、土登堪欽麥彭桑給繞吉前聞受此論旁註，後來在三藏大師大慈大悲、恩重如山之上師 
——伏藏大師土登秋吉札巴蓮足下長久依止，詳詳細細地得受了此法的傳授，當時盡己所能
銘記在心，立成文字，再後幸遇確鑿可靠的書函精心編輯抉擇而撰寫成這部通俗易懂的註釋，
以此善根祈願教法證法如意寶興旺昌盛、長久住世。薩瓦達嘎拉囊巴瓦德！ 

二 OO 四年藏曆四月初八之吉日 

譯竟於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之顯密道場——喇榮五明佛學院 重校於二 OO 六年四月十八日 
 

俱
舍
論

釋 

 

開
篇 

成熟二資菩提大果位，十力與四無畏獅座上，慈悲為眾宣說有無漏，一切法理本師前敬禮。 
以頭陀行功德增吉祥，鄭重交付如來之補處，彌勒教法之中得解脫，結集對法迦葉前敬禮。 
浩瀚無邊萬法之體相，無餘攝於七論寶藏中，以此法藏滿足智者願，迦旃延等羅漢前敬禮。 
攪拌無邊經典大海中，擷取如意珠寶之論藏，世親安慧等尊諸出世，傳承上師大德前敬禮。 
慈愛寶珠拂塵微笑中，為眾指明普樂之剎土，佛教勝幢文殊賜密藏，欽哲旺波尊者前敬禮。 

具無邊德西繞嘉措尊，具大辯才桑給繞吉尊，以及土登秋戒札巴尊，傳講此法三師前敬禮。 
我之智慧猶如針眼般，本不應量法藏降法雨，然為自己修習諸法理，發心撰寫此論之註釋。 

以上拋散禮讚句的朵朵鮮花作為前導，接下來，介紹這部《俱舍論》是由我等大師大慈大悲 
的釋迦佛親自授記、能背誦九十九萬部《般若頌》、被人們譽為第二大佛陀的大阿闍黎世親
論師所造，全論通過五事內容與八品詞句加以抉擇。   


